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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技术鉴定物证提取方法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灾技术鉴定物证的术语和定义、物证提取的器材、材料与试剂、方法和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电气火灾、自燃火灾、爆炸火灾、放火等火灾技术鉴定物证的提取.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6840. 1 电气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方法 第1部分:宏观法

    GB/T 18294.1 火灾技 术鉴定 方法 第 1部 分，紫外光谱法

术语 和定义

GB 16840. 1和GB/T 18294. 1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器材 、材料与溶剂

4.1 提取器材

    提取器材包括下列工具:

    a) 镊子、钳子等夹取类工具;

    b) 剪刀、手术刀等剪割类工具;

    c) 锯子、切割机等切割类工具;

    d) 毛刷、铲子、钩子、锤子、筛子等清理类工具;

    e) 磁铁等吸附类工具

4.2 辅助器材和材料

    辅助器材包括下列器具材料:

    a) 放大器(带照明，放大倍数为4倍以上);

    b) 照明灯具;

    c) 抽气泵、注射器、采样器、气囊等气体取样器材;

    d) 脱脂棉

4.3 包装器材和材料

    包装器材包括下列器具材料:

    a) 可封口的聚乙烯塑料袋、纸袋;

    b) 磨[Cl玻璃瓶;

    c) 可密封的金属罐;

    d) 标签纸。

4.4 溶剂

    主要用于现场烟尘痕迹提取，包括 石油醚、正己烷、乙醚、氯仿等，溶剂纯度为分析纯或分析纯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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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取 方法

5.1 电气火灾

5.1.1 提取部位

      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可按照供电系统(电源部分)一配电系统(配电盘)一电气线路及电气连接件

、用电设备或器具的顺序，查找每一处熔化痕迹，重点提取起火部位的带有熔化痕迹的物证。

5.1.2 主要物证

      — 电线电缆类:以铜、铝导线为主;

      — 接插件类:插头插座、接线端子、线路接头、开关等;

    — 低压电器类:断路器、熔断器、刀形开关、转换开关、接触器、启动器、控制继电器、主令电器、电

          阻器、变阻器、电磁铁等;

    一一电气照明类:白炽灯、卤钨灯、荧光灯、霓虹灯、高压钠灯等;

      — 电热器具类:电熨斗、电炊具、电炉子、电暖器、热水器、电饭锅等;

    — 家用电器类:电视机、影碟机、空调机、洗衣机、电风扇、电吹风机、音响设备、电冰箱等;

    — 电动设备类 发电机、电动机、起动机、压缩机等;

      — 电磁设备类:小型变压器、稳压器、充电器、电铃等;

    -— 电工仪表类:电压表、电流表、电度表等;

    — 电子元器件类:电路板、电容、电阻、功率管等;

    — 雷击电流、漏电流通路上的金属件;

    — 电雷击电流和短路电流通路附近的铁磁性物质;

    — 其他电气设备上的金属熔痕。

    物证提取前应认真核实，确认是否在起火前使用的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防止误将曾经发生电气故

障的残留物作为物证提取和鉴定

5. 1.3 辅助物证

    与直接物证有关的线路、保险控制装置等具有辅助证明作用的物证必要时应一并提取

5.2 自燃火灾

    应提取起火点处自燃后的炭化残留物以及与自燃物相同的原物质，共同作为物证鉴定的试样

5.3 爆炸火灾

5.3, 1 提取部位

    当爆炸起火点确认之后，提取爆炸点及距爆炸点不同位置的爆炸飞溅物(散落在地面、设备表面、墙

壁上等)，以及未在火场存放，未经爆炸燃烧的原物品，共同作为物证鉴定的试样。

5.3.2 液体、固体爆炸

    应将不同位置的爆炸飞溅物及爆炸燃烧形成的残留物，按空间立体取样法提取。

5.3. 3 气体爆炸

    爆炸点及其附近的气样采用抽气泵、采样器或注射器抽提.爆炸点周围的烟尘按空间立体取样法

提取 。

5.4 放火

5.4. 1 提取部位

    火灾技术鉴定物证按空间立体取样法提取

5.4.2 烟尘提取

    在起火点附件的玻璃、墙壁等固体表面上附着的烟尘，应采用脱脂棉进行反复擦拭或用刀片将带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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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的墙壁刮取以及直接提取附着烟尘的玻璃片，放人包装器材中封存。

5.4.3 地面提 取

    对于起火点处地面可采用脱脂棉擦拭表面附着的燃烧残留物或将地面直接砸碎、锯割、挖取，封存

5.4.4 人体提取

    衣服、头发、指甲以及尸体的手脸表皮附着烟尘、气管、肺叶等器官附着的烟尘应分别提取，并放人

洁净的器皿中封存。

5.4.5 炭灰提取

    起火点处的炭灰直接提取，封存。

5.5 取样 t

    技术鉴定的物证可按下列数量提取:

    — 熔痕及设备，起火点处的熔痕尽量取全，设备物证当不容易拆解时，可整体提取;

    — 炭灰及地面，每个点应提取250 g以上;
    — 烟尘，应提取纯烟尘。19以上;

    — 头发，应提取1g以上;指甲应提取可剪的全部，衣服应提取200 g以上;

    — 气体，应提取500 mL以上

6 注意事项

    物证提取应注意以下事项:

    — 物证提取要及时，防止人为破坏及试样自然损失;

    — 物证提取要准确 火灾扑救后，应马上勘查与调查现场，待确定起火点后，经与物品保管与使

        用人、扑救人员核实该物品是否搬动移位，并固定其在火场的位置、形态与其他物证的有机联

        系，然后再提取封存;

    — 在提取物证之前应对现场及要提取的物证进行拍照、录像与记录备案，然后再拆解提取;
    — 对封存保管的样品要标明火场名称、样品名称、样品数量、取样位置、时间、取样人及见证人;

    — 物证提取所使用的盛装袋或容器必须保持洁净 不得有污染，不得混装，并严格封存;

    — 确保选择的盛装袋或容器不与所盛装的样品发生化学反应 避免污染。


